南平至顺昌高速公路工程竣工环保验收小组意见

2018年6月8日，南平延顺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在南平组织召开了南平至顺昌高速公路工程竣工环保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平市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南平延顺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单位)、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中心(验收调查单位)、福建省交通环境监测中心（环保验收监测单位）、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设计单位）、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环评单位）、福建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福建省震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工程施工单位代表）等单位代表及3名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与会专家及代表根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现场检查了该项目环保和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南平延顺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对项目环保执行情况和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中心对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的介绍，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概况
南平至顺昌高速公路工程位于南平市。项目环评文件于2009年9月11日通过福建省环保厅审批（闽环保监【2009】82号）。起于国高网长春深圳线延平区西芹下马石枢纽互通，经延平区西芹、来舟、王台、峡阳，顺昌县洋口，终于顺昌县井垄。公路全长47.36km，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80km/h，路基宽24.5m，公路营运桩号为K46+580~K93+940。
全线设互通4处：西芹枢纽互通、来舟互通、峡阳互通、顺昌互通。设收费站3处：来舟收费站、峡阳收费站、顺昌收费站。服务区1处：安窠服务区。设连接线1条：来舟连接线（1.25km）。
与环评时路线相比，主线实际里程增加了1.21km；全线桥梁的数量增加11座，长度增加了400m；隧道的数量减少7座，长度减少4125m；涵洞和通道增加87处道；全线土石方总量增加1037.08万m3，其中挖方增加598.05万m3，填方增加531.42万m3，借方减少79.51万m3，弃方减少12.88万m3；永久占地减少22hm2；取土场由原来的3处10.21 hm2调整为1处2.88hm2，弃渣场由20处21.37hm2，调整为16处13.66m2；拆迁建筑物面积增加28595m2；互通式立交的数量不变。
[bookmark: OLE_LINK2]本项目于2013年8月开工，2015年12月通车试运营，总投资41.327亿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2949.32万元。验收监测期间主线车流量为2756~6357标准小客车/日，达到设计营运时期（2019年）车流量的11.0%~22.8%。
二、工程变更情况
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文），本工程未发生重大变更。详情如下：
①验收阶段相比环评阶段，仍为双向四车道，设计车速由100km/h降低为80km/h，车道数、设计车速均未增加；
②线路长度增加2.6%，小于《通知》中的30%；
[bookmark: _GoBack]③实际路线与环评路线相比，横向位移超出200m的路段共有2处13.7km，达到原线路长度28.93%，小于界定依据中的30%；
④本工程相较于环评阶段，新增一处服务区（安窠服务区），一处互通立交（峡阳互通）向起点方向最大移动约1.2km。环评阶段与现阶段均无特大桥，现阶段新增一处特长隧道（岩仔头隧道）。未出现新的生态敏感区、城市规划区和建成区；
⑤与环评阶段相比，实际因项目变动导致的新增敏感点为3处，占原环评敏感点数量的15.8%，小于界定依据中的30%；
⑥本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实际路线穿越南平市西芹水厂水源保护区，路线自现取水口下游310m处以桥跨越西芹溪。
⑦本项目不涉及具有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的桥梁。由于交通量较小，项目沿线村庄现状噪声值均可达标，公路对其造成的噪声影响较小，未产生重大环境影响，部分村庄未按环评时的要求采取相关防治措施，验收阶段进行的监测表明沿线村庄均能较好的达到相应标准。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项目验收调查报告，结合现场检查情况，项目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如下：
1、生态环境
①评价区内不涉及大型野生保护动物，不涉及渔业资源保护区。
②项目沿线涉及保护植物和古树28株，对此采取了避让、围挡保护等措施。环评阶段还涉及保护植物和古树11株，经路线调整，已不在工程调查范围内。
③工程永久占地方面，采取了优化工程设计的措施，通过线位优化，在满足地方交通要求的情况下取消了部分连接线。
④工程临时占地方面，采取了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的措施，以减少土石方量和临时占地。施工期对临时占地采取了挡土墙、截水沟等防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采取了整平复垦或转交地方继续利用等措施。
⑤本工程采取了较为完善的防护及排水措施，并在互通立交、路基两侧、路基边坡及收费站等处进行了绿化。
⑥针对穿越水源保护区情况，建设单位在施工前协调南平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对西芹水厂取水口进行了调整，西芹水厂在本工程开工前将取水口上移了400m，位于实际线位上游310m。以确保供水安全。且南平市人民政府以专题会议纪要形式（【2013】62号），同意对西芹片区供水进行改造。南平水务公司发文（南水【2017】71号）明确供水改造完成后西芹片区将由新建水厂供水，西芹水厂取水口则弃用。预计2020年底完成改造。
2、水环境
①通过加强施工管理，施工期未在西芹溪、西溪、富屯溪河道两岸及沿线灌溉水渠100米范围内设置沥青、油料、化学品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堆放场，堆放场设置了围挡和加蓬布覆盖等防雨水冲刷措施
②施工期对施工场配备了沉砂池、隔油池、化粪池等临时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和砂石料冲洗废水、混凝土系统废水、施工机械冲洗废水等均应经处理达标后排往非水源保护区或回用。
③桥梁施工避开汛期，并采取了围堰施工、灌浆钻渣定点存放处置的措施。
④营运期主要水污染源为沿线服务设施排放的生活污水。全线在收费站及服务区均设置了一体化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共4处5套，处理能力为60 m3/d×2、20 m3/d、10 m3/d、10 m3/d。
⑤在浆甲大桥、傍溪大桥、来舟互通连接线大桥和白沙1#大桥设置了径流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
3、噪声
①优化线位，避让或远离部分村庄、学校。
②施工期对施工场地优化布设以远离居民区，距离居民区均200m以外；控制施工时间，在临近集中居民点的路段基本禁止夜间施工和强噪声作业；对打桩机、推土机、铲平机、挖土机等强噪声源设备加装消声器，并保持工程车辆车况良好，以减车辆噪声对周围的影响。
③营运期对7处敏感点采取了声屏障降噪措施，共计1567延米。
④针对白沙村、王台村、三连埔3处敏感点，提出跟踪监测计划，根据监测结果，适时采取降噪措施。其中白沙村两侧预留声屏障措施共约515m。
4、其他
本项目收费站及服务区均设有垃圾收集设施，由市政统一收集处理。
建设单位制定了《宁光线南平至顺昌高速公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四、环境保护措施效果
1、生态环境
①评价区内不涉及大型野生保护动物，不涉及渔业资源保护区。
②经调查，项目沿线涉及的保护植物和古树共28株，均均保护现状良好未遭到破坏。
③工程永久征用土地351.14hm2，其中耕地69.98hm2，园地38.67hm2，林地174.37hm2，其他农用地25.68hm2，建设用地26.50hm2，未利用地15.94hm2。同环评阶段相比，永久占地减少22hm2。
④本工程临时占地数量为23.1hm2，其中取土场2.182hm2，弃渣场占地13.66hm2，施工场地占地6.54hm2，施工便道占地0.72hm2。验收阶段比环评阶段减少27.36hm2，符合当地政府及人民的要求，保护了耕地资源。
本工程施工结束后，对弃渣场均进行了清理平整，种植了草本植物，效果较好。但有3处恢复后又被地方利用；对1处施工场地协议转交其他工程项目继续使用，其余均协议复垦，但存在协议落实不到位的情况。2处施工便道均作为当地村道继续使用。
⑤防护及排水措施完善，全线共植草80.08hm2，栽种乔灌木等52330株，绿化投资1051.49万元，绿化效果良好。公路建成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
⑥现取水口位于实际路线桥位上游310m处，公路正常运营对水源保护区和取水口基本不会构成影响，且供水改造将于2020年前完成。
2、水环境
①施工期环境监理及环境监测表明施工期水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施工期富屯溪、西溪水质达到III类水质标准，未发生重大污染事件。
②对收费站、服务区的污水处理装置排放的监测或类比表明，沿线服务设施污水经过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各项指标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
③在浆甲大桥、傍溪大桥、来舟互通连接线大桥和白沙1#大桥的径流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工况良好；塔前溪（西芹溪）、西溪、富屯溪的河流水质经监测均可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III类标准。
3、噪声
①环评阶段涉及声环境敏感点19处，含学校2处；验收阶段涉及声环境敏感点19处，全为村庄。环评阶段的坑尾、吴坍小学、皂树村、丘坑已、余坊村、黄源东民族学校、黄源东共计7处敏感点已不在评价范围内。
②施工期声环境监测达标，且未发生噪声扰民投诉。
③营运期声环境监测结果均达标。经中期校核，除白沙村、王台村、三连埔外其余16处敏感点在营运中期车流量条件下均能达标，白沙村经跟踪监测、声屏障预留也可达标。王台村、三连埔须跟踪监测，出现超标及时采取措施。
4、其他
本项目收费站及服务区均做到了垃圾定点收集存放，并由市政统一收集处理。无固废乱堆放污染环境情形。
建设单位制定了《宁光线南平至顺昌高速公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其事故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完备、救援程序合理、现场救援措施有效。
5、公众参与
100%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评价满意或基本满意。
五、验收结论
南平至顺昌高速公路工程基本落实了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验收调查结论表明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生态恢复良好，在落实本意见提出的后续要求后可符合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原则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建议西芹片区供水改造完成，现取水口弃用后，加快推进由地方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申请取消水源保护区的工作。
2、服务设施污水处理设施较不完善，须进行整改，以规范管理。
3、部分临时占地存在恢复协议未落实的情况，建议督促责任方尽快履行恢复责任。
4、制定营运期监测计划和预留经费，定期对工程沿线声敏感点及污水处理设施进行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完善防治污染措施。
验收组
   2018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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